[bookmark: _GoBack]课程重新学习申请表
学院（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日
	专业
	
	姓名
	
	在校生
	

	班级
	
	学号
	
	结业生
	

	申请重新学习课程
	课程名称
	学分
	成绩
	重新学习方式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计
	申请重新学习课程        门；学分    分。

	申请
理由
	
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
	教务科审核结论
	审核结论：
    该学生申请重新学习课程总门数     门，且均为本学期已开设课程，符合重新学习管理规定。
签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学院（部）
意见
	

教学院长签名（单位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  说明： “在校生”“结业生”栏填“是”或“否”；重新学习方式：填写“跟班学习”或“自学”。
